
  

臺中市太平區中平國民中學健康中心傷病及緊急意外事件處理程序 

 

送醫治療 
需臥病休息觀察 

傷口處理 

回教室上課 

醫護人員檢傷 

症狀緩解 

回教室上課 

導師或護理師

告知家長處理

情形 

症狀未緩解

觀察時間約

一小時 

通知家長帶

回就醫 

非緊急 

聯繫家長 
醫護人員

評估處理 

學生傷病 

在家 不在家 

請家長帶往就醫 視情況由師

長帶往就醫 

導師或護理

師告知家長

處理情形 

緊急 

醫護人員評

估緊急處理

必要時聯繫

119 

衛生組長通

知教學組派

老師代理班

務或課務 

導師聯繫家

長並前往醫

院協助處理 

護送人員提供醫生發生狀況及協助

辦理掛號 

治療後，回家休

息或住院療養

觀察 

病癒後，依規定備妥

相關證明文件，至健

康中心申請保險理賠 

1. 危及生命狀況請撥打 119 求救指派週遭人員協助求援 
2. 緊急狀況目擊者通知老師並協助護送至健康中心 
3. 非緊急狀況請由任課老師指派一位同學陪同至健康中

心請勿讓學生單獨 1 人離開教室 

備駐：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條件： 
1. 身故 
2. 殘廢 
3. 疾病或意外住院意外傷害

門診 

★理賠相關文件 
1. 理賠申請書 (健康中心領取) 
2. 戶口名簿(影本) 
3. 醫療收據 (正本或影本加戳) 

附件四


